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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场经济立法的中国特色 
 

社科院法学所研究员、宪法行政法研究室主任 周汉华 
 

  一 
  非常高兴有机会来讨论这个问题，因为最近一直在关心和思考这个问题。 
  前些时候有机会与亚洲开发银行的专家交流，他们思考的问题是“华盛顿共识”已经被中国

的经济发展经验所超越。从中国经济发展来看，似乎产权问题不是那么重要，法治也不是那么重

要。有些国际专家明确说“中国这些年的经济发展，法制没有起作用”，这个说法非常值得思考。

但是另一方面，在国内，目前看来，好像全民都在欢欣鼓舞，认为我们正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

家，法治国家马上就要到来了，我们到 2010 年要基本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，有学者
称未来是法学家帝国主义，还有民法学者更明确地说未来是“民法学帝国主义”。这就引出了一

系列问题，我们究竟应该如何看待中国的市场经济立法？它有哪些特征？它对于经济发展究竟起

到了多大的作用？未来究竟应该如何选择？ 
  从公私法对比的角度来看，私法虽然也有中国特色，但私法相对来说共同性更多，因为它是

市场经济的基本制度与规律。如果真正来评价中国的市场经济立法，评价我们的特征到底是什么，

可能更多的要从公法层面上来讲。比如说《证券法》也好，《公司法》也好，它们的形成路径都

是一样的，都是私法制度。但是我们的公法就不一样了。我们从《宪法》开始到整个的行政法还

有其他的跟公法相关的法是极其有中国特色的。 
  二 
  我们从公法的角度来看，中国的市场经济立法有什么特点呢？ 
  一是推动主体。我把它归纳为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双重政府推动主体机制。分析中国的例

子，既有自上而下的，也有自下而上的，自上而下的形式推动力很强，而且制度涉及的面很广。

但是，这种推动机制的缺陷也很多。由于民间的推动力量不够，容易造成政治的“停摆”，因为

没有民间利益的表达性。民间的利益都外化到机关了，每个利益都可以找相应的机关来表达，机

关的行政权力必然会出现问题。结果就是没有人拍板，你不同意，我不同意，谁也别说谁。 
  另外，政府的推动还会出现周期性的推动力递减。就是说由政府来推动，目标就一定很多，

但又不可能一下子搞很多事。很多情况下，我们的执法力量一个时间只能干好一件事，它不可能

把所有的事情都搞好。现在煤矿安全事故比较多，我们就推动安全工作，结果就忘记了煤炭市场

的问题，顾此失彼，导致推动力递减。 
  我把现状归纳为两句话：一个是不进则退，还有一个是退无可退。我们现在怎么退？往哪儿

退？ 
  二是从推动的形式来讨论我们到底是怎么推动市场经济立法的。我把它归纳为立法驱动型的

典型路径。实际上推动市场经济可以有很多的方式，有很多人说发达国家都是通过法官在那儿推，

因为司法很重要。当然也可以靠市场机制本身来推动。但是你看我们国家的法，典型的是立法驱

动，所以每年会推一个立法计划，完全靠立法来推，好处就是推进得很快。我们现在用了不到三

十年的时间，几乎把其他国家市场经济发育几百年形成的格局基本上全搬过来了，所以我们基本

上形成了中国特色的法律体系。 
  立法速度很快，实施效果却非常不理想。其实立法很简单，立法就是在纸上写字，像写文章

一样，但是实施法律的难度是很大的，我们现在是制定法律容易，实施法律困难，许多法律制定

完之后就没有下文了，有法不依的现象非常普遍。这是立法驱动的必然后遗症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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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三是推动方向。我们的市场经济立法到底该往哪个方向推？在推动方向上我把它归纳为“单

个制度逐步完善的战略”。比如说我们实际上每次推一个东西都是单个制度，都是独立的。比如

我们说再制订一个《行政收费法》，它每个都是单独的，单独的好处是什么？就是阻力小。阻力

很小，很容易形成共识。有人说乱收费很糟糕，人人喊打，那就搞收费法，如果行政强制很难，

就再搞一个行政强制。所以说都是单个制度逐步完善的方式。 
  但是我们搞社会主义法制，它的方向到底是什么，到底有什么目标，其实是很模糊的，方向

不明确，制度之间就容易脱节。你说不能搞行政处罚我就不搞了，我搞一个暂扣，我换一个名字

叫收费；你说不能搞收容审查，没关系，我说叫劳动教养。这个问题解决了吗？没解决，还是一

样，只是问题在转移。 
  四是价值倾向。我们现在的法，比如《行政法》，都是围绕如何控制行政权来设计的。因为

中国传统上是强政府，政府很容易干预公民的自由，控制行政权有利于建设一个现代社会体制。

但是我们在市场经济立法当中，对于现代行政的复杂性和艰巨性认识不足。政府除了无形之手、

掠夺之手之外还有一个帮助之手，在转型时期，我们的政府实际上有些情况下三只手都起了作用。

所以，仅依靠单纯的限权方式，不利于行政作用的全面发挥，所以现在的市场上都是假冒伪劣，

社会管理、公共服务、教育、卫生，都出现了政府的缺位。你可以看到，在这个转型期，如果你

不让政府的几只手都起作用，那中国的市场化改革一定也是不全面的。 
  五是推动的特征。我们的市场经济立法，实际上和我们的行政改革的进程是相对分离的模式。

这种分离的好处是法治获得了独立的发展机会，没有陷入许多政策争论之中，有些超然物外的感

觉，弊病就是法治与改革某种程度处于两张皮状态，没有成为社会生活的主旋律。实际上中国 20
多年的行政改革，一个基本特征是朝着有限政府方向努力，比如说政企分开、政资分开、证监分

开、政事分开，然后行政和司法分开，还有十三大提出的党政分开，这个行政改革的路径是非常

明确的，就是剥离一些不必要的职能，实现有限政府的目标。但是我们的市场经济法制建设和这

个是分离的。分析中国的一些重要法律，比如《处罚法》、《国家赔偿法》、《许可法》等等，会发

现它与行政改革的进程是脱节的。许多行政改革中重大的制度调整，如《邮政法》中的政企分离，

《电信法》中的独立监管制度、《反垄断法》中的事前手段与事后手段分离等，在我们的立法当

中被简单地当作经济立法或者叫做部门法进行处理。 
  三 
  现在一部分人在用现代法治观念认识法，认识到法就是制约权力的，尤其是制约政府权力，

法就是公平，就是正义。但是也有很多人认为法是主权者的命令，这种认识也很普遍。这样，大

家都讲法治，但是讲的内容不一样。有些方面仅仅把法当作一种形式，只是把传统的做法套上法

律的外衣。这样的观点很多，因为现在法很热，每个部门、每个地方都搞法，但是大家对什么是

法还是不清楚。法是一般性的，是涉及权力义务的，是有权力救济机制的，不是说换个“马甲”

就解决了，所以在观念基础上，我们还很欠缺。 
  我们经过 20 多年的市场经济立法，真的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，我们既不能像某些人说的，
说我们超越了法律的共识，不要法治不是也挺好的嘛。实际上不能这么说，我们法律人辛辛苦苦

干了这么多年，说一点作用都没起，不是那么回事。但是确实又没起那么大的作用，所以我把它

归纳为一个的状态：不进则退，退无可退，进退失据。 


